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
仁寿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加强阳光工程培训教师队伍建设的通知
各培训基地：

质量是阳光工程示范性培训的生命，基础在生源，关键在教师，核心在监管。因此，按照“实践为主、理论为辅，深入浅出、形象生动，言传身教、现场指导，求真务实、讲究实效”的基本要求，加强阳光工程教师队伍建设，对全面施行培训“转型、转向”，切实提升农村一、二、三产业从业人员素质，着力推进就地就近就业具有重要意义。
基本要求：承担理论教学的老师，必须具备对口专业中专以上学历，对口职业中级以上职称或中级以上职业资格，从事相关专业教学工作5年以上，教学经验丰富。
承担实训操作的辅导员，必须具备对口专业中职以上学历，对口职业助理以上职称、初级以上职业资格或中级以上农民职称，从事相关工作3年以上，实践经验丰富。
呈送开班请示时，凡课程表涉及的教师，均须提供学历证书、职称或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，并附基地出具的从业时间证明。
各基地要在“让具备相应基础理论、基本技能、培训技巧的专业人员任教”中，努力探索新机制，积累新经验，为不断提高阳光工程培训质量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特此通知。
二○一○年八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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